
學習護照實施辦法 

一、實施動機 ： 

    從多元智慧的理論觀點而言，人類的智慧是多元的，至少有 8 種智慧，包括：

語文智慧、邏輯-數學智慧、空間智慧、肢體動覺智慧、音樂智慧、人際關係智

慧、內省智慧和自然觀察智慧等。教育研究也發現不同類型的智慧並非各自獨立

運作，而是相輔相成的，當一項智慧發生變化時，其他智慧隨即受到影響。因此，

每個人可以善用強勢智慧喚醒其弱勢智慧。 

    傳統教育方法將大部分的重心放在強勢智慧，如語文和邏輯- 數學的學習

上，但每個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，不論是成長背景、經驗、資質和需要都各有不

同，因此學習護照的設立，即以多元的學習鼓勵學生多元的發展。 

 

二、實施目的 ： 

    進入五福的校園，提供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，是五福師長一致努力的方向，

我們期望能夠做到如至聖先師孔子所期許的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讓孩

子快樂的學習，而且學有所成！更希望肯定每個孩子、每份能力！ 

    「凡走過必留下痕跡」，學習護照記錄了孩子們小學六年學習歷程的點點滴

滴，值得一生珍藏。 

 

三、實施內容 ： 



學習護照涵蓋德智體群美，五育均衡發展，並結合本校發展特色，如： 

 德育─ 品德教育(結合榮譽制度)、推行走路上學活動等。 

 智育─ 國語文教育之「經典文學」、「英語達人」、閱讀活動等。 

 體育─ 體適能檢測及一至六年級的「一人一運動」等。 

 群育─ 志願服務學習及班級幹部等。 

 美育─「一人一樂器」、參加藝文活動等。 

 

四、實施方式 ： 

(一)認證方式：由負責認證之老師、家長、班級幹部等檢核過關後，在認證欄中 

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。 

(二)兌獎方式： 

   1.依據本校榮譽制度實施辦法辦理 。 

   2.榮譽獎章：依規定辦法集滿認證格數後由該科負責老師蓋上「榮譽戳章」。 

   3.遺失護照可給予補發(工本費 30 元，轉為學校基金) ， 但獎章重新計算。 


